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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36][bookmark: _Toc13636]1.1就业政策法规咨询

1.就业创业政策项目：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求职创业补贴、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奖补申领、农民工创业奖补申领、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奖补申领。
2.对象范围：符合条件的公民或用人单位。
3.政策申请条件：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桂人社规〔2020〕2号）、《桂林市就业补助资金就业创业补贴实施细则》（市人社政规〔2020〕1号）文件规定执行。
4.政策申请材料：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桂人社规〔2020〕2号）、《桂林市就业补助资金就业创业补贴实施细则》（市人社政规〔2020〕1号）文件规定提供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即时办结)

 (
根据来访者具体咨询事项，相关工作人员给予回复
（
即时回复
）
办事人员前来咨询或电话咨询
)
6.办理地点（方式）：
1）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就业服务窗口。
7.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9524][bookmark: _Toc9079]1.2岗位信息发布

1.招聘单位：有用工需求的企、事业、机关单位、个体工商户等。
2.岗位要求：招聘单位按需设置招聘岗位，必须符合劳动法相关规定。
3.福利待遇：用工单位按《劳动合同》按时发放，月薪不得低于当时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4.招聘流程：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
窗口首问责任人审查材料，决定是否受理（即时）
)

 (
经办人审查材料，并作出决定（1个工作日）
)


 (
发布职业供求信息（2个工作日）
)



5.应聘方式：现场洽谈、线上招聘或电话沟通。
6.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5691][bookmark: _Toc19275]1.3求职信息登记

1.服务对象：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
2.提交材料：身份证原件（登记后退回）、提供个人求职意向、填写《求职登记表》。
3.办理流程：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即时办结)

 (
窗口首问责任人审查材料，决定是否受理（即时）
)


 (
 经办人审核材料，并作出决定（即时）
)

4.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5.服务地点（方式）：
1）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就业服务窗口。
6.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31571][bookmark: _Toc9457]1.5职业培训信息发布

1.培训项目：项目制标准国家职业资格（工种）、专项能力培训工种。
2.对象范围：贫困家庭劳动者、应届毕业生、城乡为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肄）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
3.培训内容：项目制标准国家职业资格（工种）标准和专项能力培训工种设置的教学课程。
4.培训课时：按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设置的课时原则上分别不得少于60、80、100个学时。每天按7个标准学时计算。
5.授课地点：由培训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6.补贴标准：按专项能力证书800元/人、初级工1800元/人、中级工2500元/人、高级工4000元/人、SYB培训1200元/人的标准给予就业技能培训补贴。
7.报名材料：身份证或户籍本、就业创业证、毕业证等身份类别证明材料。
8.报名地点（方式）：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就业服务窗口。
9.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19381][bookmark: _Toc27467]2.1职业介绍  

1.服务内容：个人求职登记审核、公共招聘登记审核
2.服务对象：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有用工需求的企、事业、机关单位、个体工商户等。
3.提交材料：
（1）个人求职登记审核：①申请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核原件，初次办理人社业务时提供，系统中影像材料有的，不再要求申报人员提供）；②个人求职表登记表或者个人简历。
（2）公共招聘登记审核：①营业执照副本（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②申请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核原件，初次办理人社业务时提供，系统中影像材料有的，不再要求申报人员提供）；③招聘简章。
4.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5.服务地点（方式）：
1）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就业服务窗口。
6.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8958][bookmark: _Toc2638]2.2职业指导

1.服务内容：劳动力市场供需分析指导、劳动就业法律、法规、政策指导、求职者素质、职业能力测评、求职者职业设计、求职技巧指导以及单位用人指导等。
2.服务对象：劳动年龄内的各类求职者和用人单位。
3.提交材料：申请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核原件，初次办理人社业务时提供，系统中影像材料有的，不再要求申报人员提供）。
4.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5.服务地点（方式）：
1）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就业服务窗口。
6.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11656][bookmark: _Toc21311]2.3创业开业指导

1.服务内容：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开业指导。
2.服务对象：农村转移劳动者，城镇失业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等各类有创业意愿者。
3.提交材料：创业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4.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5.服务地点（方式）：
1）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就业服务窗口。
6.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24492][bookmark: _Toc20968]3.1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1.活动通知：每年按照桂林市、雁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署，组织开展专项活动，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通过新闻媒体、报纸、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对社会发布公告。
2.活动时间：活动具体时间依情况而定。就业援助月（1月）、春风行动（春节前后）、民营企业招聘周（4月）、金秋招聘月（10月）、就业扶贫行动日（10月17日）。
3.参与方式：参加现场招聘会。
4.相关材料：具体要求以正式通知为准。
5.活动地址：具体地点以正式通知为准。
6.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2852][bookmark: _Toc10027]4.1失业登记

1.对象范围：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
2.申请人权力和义务：登记失业人员凭《就业失业登记证》享受公共就业服务、就业扶持政策；其中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申领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记后，应和失业登记机构保持联系，如实报告就业状况，积极求职，应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介绍的工作，参加失业登记机构组织或资助的培训。
3.申请条件：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地户籍人员）。
4.申请材料：
（1）申请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核原件，初次办理人社业务时提供，系统中影像材料有的，不再要求申报人员提供）。
（2）《失业人员登记表》。
5.办理流程：
（法定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即时办结）
 (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提供失业登记服务（即时办结）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窗口首问责任人受理申请人咨询（当场）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

6.办理时限：现场办理即时办结。
7.办理地点（方式）：
1）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就业服务窗口。
2）线上办理：http://rswb.gx12333.net/（广西“数字人社”网上服务大厅）。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现场办理办结送达，线上办理短信送达。
[bookmark: _Toc42524425][bookmark: _Toc39075268]9.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23937][bookmark: _Toc23196]4.2就业登记

1.对象范围：法定劳动年龄内，处于就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
2.办理条件：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劳动者和通过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方式实现就业的人员（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地户籍人员）。
3.办理材料：申请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核原件，初次办理人社业务时提供，系统中影像材料有的，不再要求申报人员提供）。
4.办理流程：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即时办结）


 (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提供就业登记服务（即时办结）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窗口首问责任人受理申请人咨询（当场）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









5
5.办理时限：现场办理即时办结。
6.办理地点（方式）：
1）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就业服务窗口。
7.办理结果告知方式：现场办理办结送达，线上办理短信送达。
8.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42524426][bookmark: _Toc22732][bookmark: _Toc39075269][bookmark: _Toc29133]4.3《就业创业证》申领

1.对象范围：法定劳动年龄内，符合就业创业或失业登记条件的劳动者。
2.证件使用注意事项：
（1）《就业创业证》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印制，经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加盖钢印后有效。
（2）1人1证，不得重复办理，实行年度审验制度。
3.申请条件：为符合就业创业或失业登记条件的劳动者办理就业创业或失业登记，发放《就业创业证》。
4.申请材料：
（1）申请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核原件，初次办理人社业务时提供，系统中影像材料有的，不再要求申报人员提供）。
（2）申报人员近期2寸免冠彩色证件照2张。
5.办理流程：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即时办结）

 (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
窗口首问责任人受理申请人咨询（当场）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提供就业创业证办理服务（即时办结）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

6.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7.办理地点（方式）：
1）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就业服务窗口。
8.证件送达方式：现场办理办结送达，线上办理短信送达。
9.咨询电话：0773-3550296
















[bookmark: _Toc32180][bookmark: _Toc42524429][bookmark: _Toc30237]6.1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1.文件依据：《关于加强就业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
2.对象范围：就业困难人员。
3.申请条件：（1）女性40周岁及以上、男性50周岁及以上人员；（2）享受城镇低保且登记失业人员；（3）残疾人员；（4）登记失业连续12个月以上的人员；（5）因失地或重大自然灾害失业人员；（6）零就业家庭人员；（7）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确定的其他就业援助对象。
4.办理材料：
登记失业并申领《就业创业证》的以下人员：
（1）认定为残疾人员需提供《残疾证》（初次办理人社业务时提供，系统中影像材料有的，不再要求申报人员提供）；
（2）女性4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人员；
（3）认定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需提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证书；
（4）认定为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需提供《城镇零就业家庭审核认定表》；
（5）认定为登记失业连续12个月以上的人员按登记失业时间进行计算；
（6）认定为因失地失海或重大自然灾害失业人员需提供失地失海或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相关证明。
5.办理流程：
 (
受理审核。
各市、县人社部门指定的服务机构受理、审核申请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提交的材料。
申领材料不齐全
一次性告知就业困难人员认定需补齐材料的全部内容。
申领材料或条件不符合
申请。
接收申请人咨询、提交申请材料
办结。
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即时办结）
做出不予受理决定，退回申请材料。
)



6.办理时限：公示后即时办结。
7.办理地点（方式）：
1）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就业服务窗口。
8.结果送达：现场办结送达。
9.咨询电话：0773-3550296
 
 (
1
)
